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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宁波市谛诺投资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宁波市谛诺投资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
让给宁波市谛诺投资有限公司。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宁波市谛诺投资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
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宁波市谛诺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宁波市

谛诺投资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谛诺投资有限公司
2020年3月12日

附：公告清单 单位：元

联系人：王叶红 联系电话：15306661283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9年10月31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宁波市谛诺投资有限公

司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5、截至公告日，抵押人项下抵押物已解除查封解除抵押登记。

债务人名称

宁波银晨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合计

本金余额

19,146,438.01

19,146,438.01

利息

2,507,006.78

2,507,006.78

费用金额

113,697.00

113,697.00

本息费合计

21,767,141.79

21,767,141.79

担保人

抵押人：慈溪市吉恒置业有限公司；保证人：慈溪市吉恒置业有限公司、浙江银晨集团有限公司、宁波银晨置业有限公司、郑嘉丰、邵芝儿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光大金瓯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光大金瓯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

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但不限于保证人、抵押人、出质
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0年3月12日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宁波臻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元（截至2019年12月30日）

299218179.8

利息余额：元（截至2019年12月30日）

23,608,451.00

借款合同编号

94012017280973、94012017281805、
94012017281813

担保人名称

宁波臻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爱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担保合同编号

ZD9401201700000018、ZD9401201700000021、
ZD9401201700000028、ZD9401201700000031、ZB9401201700000034

原贷款行

浦发银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资产转让通知暨与受让方杭州叶元恒辉科技有限公司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杭州叶元恒辉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杭州华和食品有限公司等2户债权（截止处置基准日2019年12月
31 日，信达公司对杭州华和食品有限公司等2 户债权资产本息总额为 8274.99 万元，其中本金 6685.44 万元，表外利息
932.2万元，孳生利息657.35万元，两户债权原债权银行均为中信银行萧山支行。债权信息详见附表）对外转让。上述借
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通过淘宝竞价方式依法转让给杭州叶元恒辉科技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
担保人，请你们向杭州叶元恒辉科技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
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
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联系方式：0571-85778282
杭州叶元恒辉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13867106906

2020年3月12日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附表：单位元

序号

1

2

债权资产

杭州华和食品有限公司

杭州华和进出口有限公司

未偿本金

49000000

17854372

未偿利息

11346303.67

4549216.76

本息合计

60346303.67

22403588.76

保证担保情况

杭州萧山新世纪纺织有限公司、周新根

杭州萧山新世纪纺织有限公司、周新根

抵押担保

由杭州友好实业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杭州市萧山区进化镇墅上王村的厂房及土地使用权（土地面积21271.78平方米，建筑面积10027.14平方米），提供最高本金限额3536万元抵押担保

-

将浙江区域元素
融入专业建设

依托浙江省法学一流学科和一流专

业，以及温州民营企业众多的特色，温大法

学院立足浙江、面向全国，紧密结合国家法

治进程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确定

了以企业法务人才培养为核心的学科定

位，将培养德法兼修，擅长处理企业法务的

复合型、应用性、创新型法务人才作为专业

特色，突出法学专业人才培养的比较优势

和区位优势。

温大法学院在合作单位的选择、培养

方案的制定、课程体系的设计、课程内容的

安排、实践基地的建立等方面，充分体现地

方元素，使学生了解浙江企业、温州模式，

熟悉地方特定企业的运作模式及规律，融

通“敢为人先、善于创新，不等不靠、自主创

业”的温州人精神，培养学生“立足企业、服

务地方、扎根基层”的理想信念。

该校法学专业毕业生不仅在理想信

念、知识结构和实践能力上具有专业培养

的共通性，而且因具有鲜明的浙江特色和

强烈的温州地方特色而具有独特的竞争优

势，受到用人单位的青睐。学校每年在企

业从事法务的人数，尤其在国有企业、银

行、证券公司从事法务的人数不断增加；在

律师事务所从事企业有关业务的律师人

数，以及在法院、检察、行政机关等部门从

事企业有关的审判、检察、执法工作的人数

每年也不断增加，以上人数占比2019年该

校法学毕业生的70%以上。

以企业法务特色
整合优秀师资

该校法学专业在现有优秀师资的基础

上，围绕企业法务特色，通过内部培养和外

部引进相结合，积极凝炼教学科研团队，整

体推进企业法务人才的培养。同时，通过

细分企业法务的特色方向，整合优秀师资，

强调民商法、经济法、行政法、刑法等专业

师资在涉企类领域教学与科研方面的交叉

融合。

与此同时，针对相关教材相对短缺的

现状，学院鼓励教师撰写相关专著，并积极

组织编写企业法务类教材，先后出版了《股

东大会通讯表决制度研究》《信息化背景下

的中国公司法变革》《股东大会电子化的理

论探索与制度构建》《劳动诉讼制度研究》

《温州民间借贷纠纷解决机制研究》等系列

专著和《企业法务教程》《创业法务》《合同

法案例研习》等系列教材。

该校还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课

堂，极大地丰富了教学内容和教学素材。同

时，以企业法务人才培养为中心，构建体现

有学科特点、学科融合和地方特色的企业法

务课程群，积极开设《会计学原理》《管理学

原理》《劳动关系学》等涉企经济管理类课程

以拓展学生的知识体系，还积极引导学生选

修包括《温州经济概论》《民营企业成长与管

理案例研究》《温州金融改革》《民营经济概

论》等具有区域性的特色课程。

此外，为满足企业法务实践教学需要，

学院大力强化兼职企业法务教师队伍建

设，并充分发挥企业法务专家的作用，不仅

积极开展与温州市各级各类法律实务部门

合作，建立起数量可观、学历较高、实战能

力出众的法律实务专家库，而且以制度化、

常态化的方式，引导实务专家参与培养方

案完善、教学改革论证、实践课程讲授及企

业法务专题讲座，以提升学生的法律实践

能力、方法和技巧等基本技能和素质。

如今，法学专业企业法务类教材体系

已经初步形成，也形成了三支研究力量雄

厚、研究领域互补性强、在省内外具有明显

优势的教学团队，团队不少成员获得国家

级、省级和市级人才称号。

另一方面，学生创新创业的热情被激

发，法学专业在校生积极参加全国大学生

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和国家级大学生创

新创业训练计划，部分毕业生还积极开办

企业，创新创业。

推动校地合作
提升实践技能

温州是我国市场经济发端地，是国家

级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国家民政综合改

革试验区、国家级农村改革试验区、全国首

个海域综合管理创新试点城市。

温大法学院牢牢把握温州的区位优

势，积极推动校地合作。一方面，学院与市

级机关、温州市总商会、温州市律师协会及

一批地方知名企业，共建了40多家法学实

践教学基地，并与温州市律师协会筹建浙

南律师学院，开设法律实务讲坛与法律实

务课程，建立“双导师制”，打造“温州法治

大讲堂”“罗山司法实务讲坛”“罗山地方立

法论坛”等校地合作品牌。

另一方面，法学专业创新实践基地

教学模式，与温州市有关部门合作设立

全国首个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庭——瓯海

区劳动仲裁庭高教园区派出庭，充分引

导学生以书记员、仲裁员助理以及旁听

等多种形式参与仲裁，形成了学生参与

劳动仲裁、仲裁庭案例转化进入课堂的

互动机制。

此外，法学院是“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温州人经济研究中心”

和“温州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区域法治研究中心”的主要依托单

位。与温州市人大常委会合作设立地方立

法研究院，与温州市总工会、瓯海区总工

会建立职工服务中心和工会调解中心，与

温州市法律援助中心建立法律援助工作

站等，与瓯海区合作建立调解中心，推进

诉前调解。法院将案件搬进学校模拟法

庭开庭审理渐成常态。学生能够通过在

学院设立的上述实践平台，直接参与案件

的调解、仲裁、诉讼活动，实践能力得到极

大锻炼。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教育部颁

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法学类本科专业教学

质量国家标准》的指引下，温大法学院以企

业法务人才培养为着眼点的路径选择将获

得更多的成绩，且将越走越宽。

温州大学：
实行“法律+管理”主辅修模式，培养企业法务人才
本报记者 朱蓓蓓

近年来，温州大学法学院为建设成为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国内知名高水平

教学的研究型大学，通过培养“重实践、强创新、能创业、懂管理、敢担当”高素

质应用型人才，借鉴国内一流大学和一流法学院的成功经验，积极探索适应地

方实际且具有自身特色的“错位发展路径”。

经过多年探索、总结和稳步推进，该校以培养企业高端法务人才为目标的

思路越来越清晰。学校借助“法律+管理”的主辅修模式，法学专业建设和人才

培养成效显著。


